
東海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辦理「教室 E 化設備」採購案投標須知 
 

一、本案採購標的為財物。 

二、招標方式採公開招標。 
三、數量、規格：見需求規範書。 

四、參加投標廠商資格：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業登記證、

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

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營業項目應與標的相

關） 

（二）最近一期有效納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

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

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三）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

退票紀錄證明。 

五、疑義釋疑：投標之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須於九十六年四月二日前，以書面

向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請求釋疑，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將於九十六年四月

三日前以書面答覆。 

六、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三十日止。 

七、投標手續：標函共有三種標封：價格封、資格封及大外標封等，前面兩種標封密封後

及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放置在大外標封內密封，在大

外標封封面左上角註明「教室 E 化設備」標函，且於三種標封封面書寫投

標廠商名稱、統一編號及地址。 

（一）參加投標之廠商應按本投標須知第八條所列各項證件，裝入資格封內供本校於

開標時查驗。 

（二）參加投標之廠商應使用本校所發之標單，按表列項目，逐項填寫清楚 (不得使

用鉛筆)，標單中應寫明總價，總價應以中文大寫填明，並加蓋廠商及負責人之

印章，裝入價格封內密封。 

（三）標函投遞方式：投標廠商須以掛號於九十六年四月四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前寄達

本校總務處，如有延誤，廠商自行負責。 

（四）投標比議價之廠商，所投寄之標函於開標時，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或經審

查後發現證件缺少欲當場或事後補足證件者，本校視為投標無效（於開標前補

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者不在此限），投標廠商不得異議，其已繳納押標金予

以退還。 

１、不用本校規定標單者。 

２、未於規定時限內寄達者。 

３、標單字跡模糊塗改無法辨認者或塗改未蓋章者。 

４、未用中文大寫標明總價者。 

５、標單大寫金額塗改者。 

６、標單未蓋章或印章不符者。 

７、押標金繳納未依規定繳納或所繳納之押標金金額不足者。 

８、證件封內檢附之證件經審查不合格或缺少者。 

八、押標金：為投標價百分之五，押標金單據裝於資格封內隨函寄達或送達，得標者得將

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未得標者，開標後當場發還（惟以現金繳至專戶者，

需俟本校完成收支帳後始得發還）。押標金得由廠商以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 銀行本行本票、銀行支票或保付支票，應為即期且以本校「私立東海大學」為

受款人。 

（二） 現金：請繳至本校設立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榮總簡易型分行帳戶，戶名：私立

東海大學（帳號 08310283799）。 

九、押標金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日後三十日止。 

十、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 

十一、開標時間及地點：九十六年四月四日上午八時四十分在本校總務處當眾開標。開標

時由負責人或代理人(需附委託書)帶身份證明正本參與比議價

(無身份證明者，無資格參與比議價)。 

十二、決標辦法：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價為得標原則，並以所報標單

大寫之總價為準，比議價不得逾三次，辦理結果，最低標價如仍超越底

價時，應予廢標。廠商最低總標價低於本校底價百分之八十時，本校認

為最低標廠商之總價或部份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書面說明或擔保。

廠商未於本校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本校得不決標予該

廠商。得標廠商應於得標日起五日內出具公司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送本校

審核。 

十三、交貨期限：決標後一個月內完成交貨及安裝後驗收，每逾期一天承攬商應償付業主

按得標總價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 

十四、履約保證金：為得標金額百分之十，得由得標廠商之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後，於

決標翌日起算五日內繳足差額。逾期未繳足，視為拒不履約，除沒收

押標金外並須賠償本校所受一切損失，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止投標

權一年，並不得為分包廠商。履約保證金於交貨驗收合格後，無息退

還。 

十五、訂約期限： 

（一）得標廠商應於翌日起算，七日內（國定假日或例假日者順延一日）由負責人

或委託代理人攜帶投標須知規定之各項證件正本及與投標登記相同之印鑑

章，至本校核對符合後，按照本校所規定之格式簽訂契約，其契約單價應按

決標總價與發包預算總價（無預算總價者依得標廠商報價）之比率調整之，

逾期視為拒不簽約，除沒收其押標金，取消其承攬權外，並應賠償本校因此

所受之一切損失，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止投標一年，並不得為分包廠商。 

（二）若得標廠商所攜帶證件正本，經本校審核如發現與原資格封內之影本有不符

者，本校除取消得標資格外，並依前述規定辦理，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十六、保固期限：本標案除另有註明外，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叁年。在保固期間內如有

損壞情形得標廠商應於接到甲方通知後派員檢修，不能於接到本校通知

後即行修復時，本校有權拒絕往來，廠商不得異議。 

十七、驗收：驗收結果若與規定有不符時，得標廠商應於本校規定期限內改善並報請複驗，

得標廠商若未能依限期改善，以逾期論，即終止合約，沒收履約保證金，賠償

本校一切損失，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止投標權一年，複驗以一次為限。 

十八、付款方式：於交貨驗收合格後，一次付清。（或依標案性質另有其他規定）並退還履

約保證金。 

十九、廠商提出供應標的物之廠牌：配合本須知第五條，廠商將欲供應符合規格之產品廠

牌、型號註明於「投標標價清單」內。 

二十、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台幣。 

二十一、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投標人領取圖說及投標文件，應不記名領取。 

（二）投標人應用墨筆或原子筆，於標單逐項填寫清楚。 



（三）投標廠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無論該押標

金金額有無高於招標文件規定之金額），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１、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２、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３、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４、 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５、 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６、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７、 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 

８、 其他經本校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四）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事實及理由將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

即終止合約，沒收履約保證金，賠償本校一切損失，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２、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者。 

３、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 

５、犯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有罪判決而未宣告緩

刑者。 

６、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或不履約契約者。 

７、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８、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異議、申訴、起訴或依規定辦理

者。 

９、違反採購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轉包者。 

      10、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11、重整或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12、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 

（五）經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

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１、有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

自刊登之日起三年。但於第一百零一條第六款之情形，經判決無罪確定

者，註銷之。 

２、有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至第十三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

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日起一年。但經重整完成者，註銷之。 

（六）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參加投標，除本項

第６款情形外，並不得為分包對象，另本校於決標或簽約後始發現下列情形

者，本校得依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終止或解除合約並得追

償損失： 

１、 經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且在不得參加投標之期限

內者。 

２、 廠商投標文件所標示之分包廠商，於截止投標或截止收件期限前係屬採

購法第一百零參條第一項規定期間內之廠商者。  

３、 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與承辦本採購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相

同。 

４、 廠商與承辦本採購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

企業。 

５、 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本機關之機關首長或補助機關首長或受補助之團體

或法人之負責人，或委託機關之機關首長或受託團體或法人之負責人，



或洽辦機關之機關首長，係本人或配偶或三等親以內之血親或姻親，或

同財共居之親屬。 

６、 政黨及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７、 提供本標的規畫、設計服務之廠商。 

８、 代擬本標的招標文件之廠商。 

９、 提供本標的審標服務之廠商。 

10、因履行本機關合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 

11、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與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二十二、本案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投標須知 

（二）投標標價清單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 

（四）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五）需求規範書 

（六）契約條款 

（七）委託書 

二十三、本須知未載明之事宜，依本校及相關法令辦理。 


